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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新西兰金融公司纷纷倒闭，新西兰政府试图恢

复投资者对新西兰金融市场的信心。上述原因促成新西兰政府建立一个新的监

管 机 构 ， 称 为 金 融 市 场 监 管 局 （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简 称

“FMA”），同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框架予以重大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一

个健全﹑严谨以及高度透明的监管体制。 
 
在国际背景下，新西兰并没有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

响。这主要是由于新西兰当时拥有有效的监管体制和包括储备银行在内的强有

力的银行系统。然而许多金融公司的倒闭导致了投资者的大量损失并使投资者

对金融资产的信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损失凸显了目前金融市场管理体制

的不足，尤其是对金融公司的审计失败和不同的监管机构职责之间的漏洞。监

管机构对金融公司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投资者通常无法行使追索权。这些

失误为探索改善金融市场的途径提供了一个良机，此次改革旨在解决诸如此类

的问题。 
 
对新西兰证券市场法的很多修改是基于资本市场发展特别工作组（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Taskforce）于 2009 年底发布的报告中的建议。特别工作

组的观点是， 证券立法需同时兼顾证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活

动。特别工作组提出的其中一项建议是阐明立法的目标并在市场内部形成一致

性。这些观点促成了目前所发生的一些改变。 
 
金融市场监管局的建立是改变新西兰资本市场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项。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金融市场监管局取代了证券委员会和政府精算部门，并接

管了新西兰证券交易所、公司登记机关和经济发展部的部分职能。金融市场监

管局主席 Simon Allen 说“FMA 的目的是为市场参与者建立更清晰、更一致的

规范，改善市场信息和监督，在管理和执行上更为积极和主动，并提高财务顾

问的标准”。金融市场监管局作为超级监控者确保证券市场相关法律的全方位

覆盖和执行。 
 
金融市场监管局的职能包括： 
 
 监督对金融市场法的遵守情况； 
 调查对财务顾问的索赔请求； 
 监督新西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业务操作情况；以及 
 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和其他不当行为的进行监督并实施法律。 

 
伴随这些职能的两个新的重要权力： 
 
 代表一方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包括提起违反董事职



责的诉讼；以及 
 大大增强了调查权和执行权。 

 
为了承担这些新的职能，金融市场监管局拥有比它前身更多的资源：预算增加

及能够额外使用第三方资助。我们希望并期待其新的、经扩大的权力会带来更

迅速和有效的监管，从而更好的保护投资者。早期迹象已表明在对不当行为采

取适当强硬手段和同时保持商业远景之间，金融市场监管局将寻求一定平衡。

将。 
 

为了支持这个新的超级监控者，改革基础法律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变化就是

拟引入证券信息披露制度和财务顾问修正案，以协助企业在集资的同时确保及

时、准确地向潜在投资者披露信息。其他法律的变化包括： 
 
 增加审计师和受托人需持照的要求； 
 形成证券发行登记制度；以及 
 修订证券法的豁免制度 

 
对产品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将有重大变更，因为目前发行者提供这些文件不仅耗

费时间、费用昂贵，且很难获得大多数投资者的理解。新的产品信息披露声明

将包含一份对投资者有用的信息概要，且若可能，该等文件将根据不同产品类

型准备成标准化文本，以使（投资者）就不同投资产品做直接的比较。 
 
这些改革措施将会持续作为“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证券法被审查和修订的

情况下，金融市场监管局本身将会被审核。（通过这种审核）将反映出当前已

取得的进步和亟待改善的问题。 
 
改革正将新西兰的资本市场向积极的方向推进，我们期待对投资者更具有吸引

力的更强、更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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